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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聲請狀 

 
案號：   年度    字第    號             股別：  股 

聲請人  ○○○ 身分證明文件： 

     □國民身分證□護照□居留證□工作證□其他 

 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性別：男／女／其他（民國  年  月  日生） 

戶籍地： 

現住地：□同戶籍地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郵遞區號：  

電話： 

傳真： 

一、案件類型（不包括少年刑事案件）： 

□強盜 □擄人勒贖 □人身侵害犯罪(例如：殺人、重傷害、

過失致死、過失傷害等)  □性侵害犯罪 □其他案件 

二、聲請資訊獲知案件之被告姓名：＿＿＿＿＿  

三、聲請人係案件之 

□被害人 

□被害人之家屬(包括本案被害人之配偶、二親等內親屬及以永久共 

  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之人) 

四、聲請項目：□資訊獲知開啟 □資訊獲知停止 

五、接受通知之 E-Mail(以三組為限)： 

1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帳號通知、必填） 

2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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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若被告將來被判決有罪確定並入監服刑，是否願意收到報請假釋的相

關資訊：□願意（將來由矯正機關提供資訊） □不願意 

七、□附件（檢附身分證明文件） 

 

此致 

○○○○○○法院 公鑒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年       月        日 

聲請人         簽名蓋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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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明： 

一、法院辦理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業務的目的：為尊重被害人刑事訴

訟的程序主體地位，善盡對於被害人的訴訟照料義務，司法院與法務

部共同建置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（以下簡稱本平台），被害

人可以聲請利用本平台服務，即時獲知正確的案件資訊，有助於參與

相關的訴訟程序。 

二、聲請人的資格： 

（一）強盜罪、擄人勒贖罪、人身侵害犯罪、性侵害犯罪或其他經法院認有

必要之案件的被害人或其家屬。 

（二）上開案件的被害人家屬，係指包括被害人之配偶、二親等內親屬及以

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之人。 

 (三)  若不符上開案件類型，得由保護機構及分會代為洽詢案件之委任律

師、各法院之承辦人員等，協助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瞭解該刑事案

件之相關進度。 

（四）不包括少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。 

三、聲請方法：案件在法院審理中，填寫「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聲請

狀」，向法院提出聲請（案件在偵查或執行中，應向檢察機關提出聲

請）。 

四、告知方式：法院核准聲請之後，會透過本平台，以電子郵件提供案件資

訊予聲請人知悉；聲請人也可以登入本平台查詢案件資訊。 

五、告知事項： 

（一）聲請人透過本平台獲知的審判中案件資訊，包括準備及審判程序期日

、有關強制處分之決定（羈押、停止羈押、撤銷羈押、具保等羈押

替代處分等）、通緝及撤銷通緝、宣判期日及結果、移審、移送執

行等資訊。 

（二）本平台系統只提供，從核准聲請後發生的案件資訊；審判中核准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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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的話，案件將來判決確定移送執行之後，仍然會繼續提供。 

六、聲請停止：聲請人可以隨時以書狀提出聲請，停止利用本平台服務。 

七、報請假釋的相關資訊：勾選「願意」收到報請假釋的相關資訊的話，

將來被告被判有罪確定並入監服刑後，若有報請假釋的情形，矯正機

關會提供聲請人相關資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